
判決字號 112年憲判字第20號【日治時期私有土地經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案】

原分案號 107年度憲二字第11號

判決日期 112年12月29日

聲請人 石豊田

案由 聲請人因請求返還土地事件，認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11號民事判例等牴
觸憲法，聲請解釋憲法。

主文 一、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

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

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11號民事

判例關於「……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

有後，迄今已經過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

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部分，不符憲法

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二、其餘聲請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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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原因案件事實及聲請要旨【1】

        聲請人因請求返還土地事件，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字第

24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援引之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11號民事判

例（下稱系爭判例），有牴觸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等疑義，爰於中華民國

107年1月9日聲請解釋憲法。其主張意旨略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其祖父石羅與他人共同所有，並有日治時期土地台

帳記載在案。嗣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推行土地總登記政策，系爭土地共有

人之一石老松雖提出申報，然未依法完成申報程序，該地遂於54年被依無主

地處理，經登記為國有。惟土地總登記之目的僅在整理地籍、清查土地，與

權利創設無涉，是系爭土地縱登記為國有，仍難謂國家因此取得其所有權。

聲請人係因繼承而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權利人，且該土地自登記國有時起，迄

今未曾移轉於第三人，在無交易安全及第三人信賴保護等情形下，國家不得

阻止與妨礙人民權利之行使。系爭判例容許國家為時效完成之抗辯，侵害憲

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等語。【2】

貳、受理要件之審查及審查依據【3】

        按111年1月4日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

結之案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

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4】

       次按，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

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憲訴法施行前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

稱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確定終局裁判援用判例以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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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而該判例經人民指摘為違憲者，應視同命令予以審查，迭經司法院

大法官解釋在案（司法院釋字第154號、第374號、第582號及第792號解釋

參照）。【5】

        本件聲請案屬111年1月4日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

件，是本件是否受理，應依上開大審法規定及司法院解釋定之。【6】

一、受理部分【7】

        查聲請人曾對系爭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03號

民事裁定，以上訴不合法駁回之，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

決。次查本件聲請案關於系爭判例之聲請，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及上

開司法院釋字第154號、第374號、第582號及第792號解釋所定要件相符，

爰予受理。【8】

二、不受理部分【9】

        查聲請人另主張確定終局判決援引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770號民事判

例限縮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未比照適用「逾總登記期限無人申請

登記之土地處理『原則』」（聲請人誤載為「逾總登記期限無人申請登記之

土地處理『規則』」）第4條第2款規定、亦未比照適用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

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3條規定，及適用民法第125條及第144條第1項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等部分，有違憲之疑義，惟核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除

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外，客觀上亦未具體敘明系爭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

之處。至於聲請補充司法院釋字第107號解釋（下稱系爭解釋）部分，查該解

釋之意旨及內容闡釋甚為明確，並無文字晦澀或論證不周之情形，聲請人難

謂有聲請補充解釋之正當理由。綜上，此二部分之聲請，核與上開大審法規

定及司法院釋字第503號、第784號、第795號解釋所定要件，均有未合，應

不受理。【10】

參、審查標的【11】

       系爭判例關於「……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

登記為國有後，迄今已經過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

既有時效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部分。

【12】

肆、形成主文一之法律上意見【13】

一、本件所涉之基本權利【14】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

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

侵害，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源（司法

院釋字第709號、第763號、第771號及第776號解釋參照）。【15】

       按關於土地登記之效力，土地法第43條固明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

有絕對效力。」然我國實務一貫見解，認此規定係為保護因信賴登記取得土

地權利之第三人而設，並無於保護交易安全必要限度外，剝奪真正權利人權

利之意，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權利前，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名義人自仍得主

張之（司法院院字第1919號、第1956號解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892

號民事判決先例參照）。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759條之1規定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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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解，而明定：「(第1項)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

權利。（第2項）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

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16】

        由是可知，土地登記本身僅具有推定權利歸屬之效力，不能作為認定權

利取得或消滅之絕對依據。是當土地所有權之登記與真實權利狀態不一致

時，真正所有人為回復其權利之圓滿狀態，原則上仍得對登記名義人行使物

上請求權，而請求塗銷登記及返還土地。此權利具財產上價值，自應受憲法

第15條財產權之保障。【17】

二、系爭判例關於國家得主張時效抗辯部分，不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意旨【18】

        系爭判例全文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7號解釋所謂已登記之不

動產，無消滅時效之適用，其登記應係指依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而言。系爭

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有後，迄今已經過

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完成拒絕給付之抗

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但本判決僅就後段部分予以審查，

合先敘明。【19】

        日治時期登記為人民所有之土地，倘其權利狀態未依中華民國法令登

記，致經登記為國有土地者，依系爭判例，人民雖仍得本於所有人地位行使

物上請求權，但此項請求權，並無系爭解釋之適用。從而，該請求權仍應適

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因該法第125條所定15年之時效期間經過而消滅，

國家得為時效完成之抗辯。據此，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因系爭

判例而受到限制。【20】

（一）民法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法目的【21】

        按消滅時效制度，乃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內未行使其請求權者，義務人於

該期間屆滿後，得拒絕給付之制度。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法理由，在於考量法

律關係經過一定時間後，可能面臨權利人或義務人證據滅失、舉證不易、真

實難辨，導致訴訟上徒增滋擾。立法者遂藉由消滅時效制度，使客觀上已繼

續存在一段時間之事實狀態取代真正法律關係之認定，俾權利義務狀態不明

之情況得以早日確定，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22】

        惟民法之消滅時效，立法者雖賦予義務人得對罹於時效之請求權為拒絕

給付之抗辯，但該權利並不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是義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

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由，請求返還（民法第144條規定）。此外，為免權利

人與義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因義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過度失衡或違反

公平正義，行使時效抗辯權，應符合民法第148條規定，依誠實信用方法為

之，且不得有權利濫用情事。準此，消滅時效制度之設計，絕非僅單方面考

量義務人現有法律狀態利益之維護，而應兼顧權利人之利益，避免於個案中

發生權利義務顯失公平之情事。【23】

（二）日治時期人民私有之土地，雖依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人民仍

不因此喪失其所有權【2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為清查臺灣土地、整理地籍，由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35年4月發布「所有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在地土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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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申報登記公告」、「初期清理地籍實施要點」、「台灣初期清理地籍圖

籍檢查收件審查須知」，行政院又於同年12月3日發布「台灣地籍釐整辦

法」、次年3月通過「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等規

定，原則上承認人民日治時期之土地所有權，但要求權利人於一定期限內申

報土地權利、繳交權利憑證，經公告、異議等程序後，換發權利書狀，載入

土地登記簿，方視為已完成土地總登記。若原所有人未辦理土地總登記，依

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第14條規定，該地即為國有土

地之登記（註1）。【25】

        是在上開政權交替之過渡期間，縱令人民為日治時期土地台帳或土地登

記簿上所載明之業主或所有人（即類同我國現行法制所稱所有人，註2），且

該權利登記亦與真實權利狀態相符，然若未依規定申報或雖曾申報但未完成

換發權利書狀，則人民於日治時期已取得所有權之土地即被視為無主土地而

登記為國有。【26】

        惟憲法第143條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

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保障與限制……」；又「不動產物權，依

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因繼

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

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為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

條分別明定。【27】

        戰後初期所實施之土地總登記，雖為政府在政權移轉後管理國土、推行

不動產物權登記制度所需，然該措施僅係確認、整理及清查當時土地之地籍

狀態與產權歸屬，以利後續政令之推行，並無使不動產物權發生變動之意，

非屬上開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條之情形。又，土地法第43條所定依該

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僅為保護善意第三人因信賴既有登記而更為登記

者，賦與登記之公信力，並非否認日治時期土地台帳或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

權利之效力。是日治時期屬人民私有之土地，雖經辦理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而

登記為國有，然該登記與物權之歸屬無關，並未影響人民自日治時期已取得

之土地所有權，人民仍為該土地之真正所有人，此亦為審判實務上一貫見解

（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360號、80年度台上字第540號、85年度台上字

第2466號、94年度台上字第83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226號、112年度台

上字第398號等民事判決參照）。【28】

        上開日治時期人民私有之土地，經依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其登

記雖不生物權變動之效力，卻造成真正權利人（即人民）與登記名義人（即

國家）不一致，致人民須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對國家行使物上請求權，

方得再度基於所有人地位，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其所有物。【29】

（三）於本件所示土地所有權爭議中，國家不得主張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

定【30】

        國家就其與人民間之私權爭議，原則上固得主張相關規定所賦予之權

利。然而，國家係為人民而存在，本質上既不可能擁有如人民般得自由發展

之人格及維繫生存之需求，亦不可能如人民般享有得自由追求之私益，只能

追求公益，以執行公共任務為職志。從而，國家自無受憲法第15條所保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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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之基本權利（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理由第59段參照）。

【31】

        一般而言，權利人長久未行使其權利者，消滅時效制度固具有早日確定

私法上權利義務狀態、維持法律秩序之公益性。惟國家與人民間關於土地之

爭議，若非來源於兩者之合意，而係國家於政權更替之際，居於公權力主體

地位，行使統治權，制定相關法規範，並依該規範將原屬人民私有而僅未及

時申辦總登記之土地，逕行登記為國有之情形，倘又容許國家嗣後再以時間

經過為由，依民法消滅時效規定為時效完成之抗辯，不啻變相承認國家得透

過土地總登記之程序，及消滅時效之抗辯，而無須踐行任何徵收或類似徵收

之程序，即可剝奪人民之財產。【32】

        況，國家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統治高權，致與人民發生財產權爭執

時，國家本非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主體，從而不生基本權衝突之情事。

且考量臺灣因政權更迭而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土地權利書狀，當時

之時空環境，絕大多數人民未通曉中文、因戰事流離他所、遺失土地權利憑

證，或因社會資訊、教育尚非發達，不諳法令，甚至因36年間之228事件引

發社會動盪等特殊原因，致未於限期內申報權利憑證繳驗，或於申報後未依

限補繳證件（註3），終致其所有之土地被登記為國有。於此情形，若使國家

仍得主張民法消滅時效，從而透過時效制度維持私有土地登記為國有之狀

態，不僅與誠實信用原則有違，且形成國家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故在憲法

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相較於逕行承認土地登記為國有之狀態，更具值得

保護之價值。是容許國家在此主張消滅時效，並無正當性可言。【33】

       綜上，系爭判例關於國家得依消滅時效規定，為時效完成之抗辯部分，不

當限制人民之財產權，與憲法第15條規定之意旨不符。【34】

        另，人民就登記為國有之土地，主張其為真正權利人者，自應提出相關

證據，例如日治時期之台帳登記或土地登記簿之記載等土地權利憑證、是否

有長期居住於該土地之事實、國家是否曾經要求人民繳納地價稅、田賦等相

關稅捐，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依法妥適認定之，自不待言。【35】

（四）結論【36】

        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

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

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11號民事

判例關於「……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

有後，迄今已經過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

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部分，不符憲法

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37】

三、本判決之效力【38】

（一）系爭判例後段應不再援用【39】

       依108年1月4日公布、同年7月4日起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1項

及第2項規定：「最高法院於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本法修正施行前依法選

編之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停止適用」、「未經前項規定停止

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系爭判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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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文可資查考，依上開規定，自108年7月4日起未停止適用，惟其效力與

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然實務上法官繼續直接引用或實質援

用系爭判例，以為裁判論理之依據，仍所在多有。按系爭判例後段既經本庭

宣告違憲，是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各級法院法官自應不再援用，附此敘

明。【40】

（二）聲請人之救濟【41】

　　按「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

件，不適用第62條第1項前段關於宣告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發回管轄法院

之規定」、「前項聲請案件，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且應失效者，就已確定之

原因案件，聲請人得依法定程序或判決意旨請求救濟」、「第1項聲請案件，

自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至判決送達聲請人之日止，不計入法律規定原因案件

再審之最長期間」，憲訴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分別定有

明文。【42】

        本件聲請，於107年1月9日繫屬於司法院，屬111年1月4日憲訴法修正施

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系爭判例後段既經宣告違憲，且應不再援

用，聲請人自得依本判決意旨，根據上開憲訴法規定，自本案繫屬司法院之

日起至判決送達聲請人之日止，不計入法律規定原因事件再審最長期間，依

法提起再審之訴，併此指明。【43】

附註：【44】

註1：陳立夫，台灣光復初期土地總登記（權利憑證繳驗）問題之探討，載於

氏著，土地法研究，2007年1版，第44頁至第54頁；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

論，2020年6版，第301頁。【45】

註2：王泰升，前註1書，第302頁。【46】

註3：陳立夫，前註1書，第67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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